
杨浦区乐业空间认定评估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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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认定条件

本区试运行3个月以上的乐业空间，符合以下条件的可申报认定。

1.实体场地。依托社区文化中心、睦邻中心、党建服务中心等基层现有公共服务平台，通过资源共享，为乐业空间提供必要的空间
场所。
2.配套设施。具备基本的通讯、网络等基础配套设施。

一、硬件条件

1.运作团队。
（1）可委托管理规范、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第三方专业机构运作，专业机构须具有就业服务等相关资质。
（2）每个乐业空间应至少配备2名专职工作人员，专职工作人员须具备两年及以上人力资源管理或就业服务等相关工作经验。
（3）运作团队在自然年度内相对固定，配备的专职工作人员相对稳定。
2.管理机制。有健全的日常运作管理、工作流程、绩效评估、人员考核等相关管理制度。

二、运作管理

1.信息排摸。配合开展地区劳动力基础数据排摸工作，摸清辐射居委失无业人员的基本情况和就业需求；深入社区开展应届毕业生、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等专项调查，及时掌握求职意愿。
2.岗位开发。向区域内企业积极宣传市、区创业扶持政策；开展企业用工需求调查，积极分享区域岗位信息；配合做好社区公益性
岗位开发工作。
3.就业服务。对有求职愿望和就业能力的失无业人员积极宣传市、区就业扶持政策，通过职业指导、参加杨浦特色青年就业服务项
目等，提升市场就业能力；针对不同层次求职人员精准化开展岗位匹配；提供劳动和社会保险方面的维权服务。
4.特色功能。立足街道就业工作实际，推出具有街道特色的服务功能，如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组织技能比武活动和各类技能竞赛等；
围绕创业带动就业、服务初创企业用工需求等开展针对性服务，为初创企业提供岗位信息发布、人员推荐及用工指导等服务。

三、服务功能



PART2 认定程序

  区就业促进中心对街道申请材料进行预审，
预审通过的乐业空间，由区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组织专家评估小组，开展材料会审和现
场评审。

二、评审

  经认定的乐业空间，由区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给予启动资金3万元。

四、补贴

  每年第二季度开展申报工作，符合认定条
件的乐业空间，经街道办事处确认同意后，
提交《杨浦区乐业空间认定申报表》等相关
材料，向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提出认定申
请。

一、申报

  经评估小组评审通过的乐业空间，经公示
后，由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予以发文认定
并授牌。

三、认定



评估对象 评估安排 考核等级 考核奖励

PART3 考核评估

  经认定授牌、且运作
满一年以上的乐业空间。

 考核评估一年一次。首
先由街道对乐业空间提
出书面绩效评价（评价
为二星及以下的，以街
道评估意见为准，不再
参加区年度评估），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组
织专家评估小组，于每
年二季度通过实地走访、
查阅台账、空间汇报等
形式对参评乐业空间进
行年度考核评估。经公
示后，发文确定考核等
级。

 考核等级从高到低，分
别为五星（优秀）、四
星（良好）、三星（达
标）、二星（不达标）、
一星（差）

 对考核等级为五星、四
星、三星的乐业空间，
由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依次给予10万、6万和
3万的运作补贴。



PART4 管理要求

    上述各项补贴资金可用于乐业空间办公经费、人员成本、日常服务开展、宣传资料制作等各项开支，不得用于与乐业空间运作
无关的其他事项。

一、资金使用

    经认定的乐业空间，若名称、第三方运作机构、空间地址等基本情况拟发生变更的，街道应提前30日以上向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提交信息变更情况申请，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给予指导性意见。经认可变更信息的乐业空间要在信息变更后30日内重新填报认定
申报表，提交相关材料。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通过材料审核、实地走访对变更情况进行审核。

二、信息变更

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将予以摘牌：
1.当年度考核为一星的乐业空间；
2.连续两年考核二星的乐业空间；
3.乐业空间存在失信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4.信息变更后的乐业空间经审核不符合认定条件的；
5.乐业空间已经连续三个月以上停止运作，且短期内没有可能运作的。

三、退出机制



街道办事处：作为乐业空间管理运作的第一责任单位，要切实履行以下职责：
1.加强乐业空间运作团队的管理，建立监督、考核、评估制度，定期核实各项工作材料、数据的真实、完整、有效性，确保乐业空间管理规范、运作到位。
2.指导乐业空间做好入户调查、政策宣传、就业服务及台账记录等，及时对乐业空间排摸的信息数据进行系统录入，完善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与乐业空间的信息对接与联动机制。
3.建立乐业空间信息统计制度，每月向区就业促进中心报送相关工作信息和数据等，并接受监督、检查和指导。
4.联动市、区各类新媒体平台，推广乐业空间服务，总结提炼乐业空间特色做法及经验，扩大乐业空间知晓率。
5.加强资金配套，确保乐业空间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6.加强区下拨补贴资金安全使用的监管，接受区有关部门关于补贴资金的绩效评估、审计等，确保各项补贴资金使用规范。

区人社局：作为乐业空间政策制订、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业务
指导部门，履行以下职责：
1.对乐业空间工作数据进行分析，加强乐业空间的日常跟踪走访
和业务指导，确保乐业空间目标任务、功能定位清晰，管理运作
规范有效。
2.按规范流程做好乐业空间的认定、评估及补贴发放工作。
3.委托专业机构对街道乐业空间补贴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及
时发现问题，督查落实整改。

区就业促进中心：作为街道公共就业服务的指导部门，要履行
以下职责：
1.加强对乐业空间运作的日常跟踪指导，为乐业空间引入首席
职业指导师、启航导师、“双指导”咨询师等优质就业服务资
源，对街道乐业空间开展的专项调查给予培训指导。
2.发挥乐业梦空间信息平台功能，及时做好各乐业空间岗位招
聘、求职信息的发布，为各乐业空间的宣传推介提供支持。
3.加强各街道服务资源、岗位信息及求职人员的统筹协调，引
导区各乐业空间之间互帮互助、资源互补。
4.加强乐业空间工作台账及数据的不定时抽查监管，做好乐业
空间工作数据、信息宣传、问题反馈等月度汇总工作。

PART5 职责分工



THANK YOU


